

附件2

长春市科技攻关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发榜申报书

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联 系 人：        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管理处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长春市科学技术局
二O二五年制

	一、基础信息表

	项
目
信
息
	项目名称
	

	
	技术需求编号与名称
	

	
	所属专业
	

	
	所属产业
	

	
	项目资金
	    提供揭榜单位用于项目研发和报酬的项目资金     万元

	
	申请科技资金
	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
	完成时限
	年     月

	发
榜
单
位
	单位名称
	

	
	通讯地址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联系人
	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申报单位情况（主要包括所属行业、成立时间、单位性质、资产总额、主营产品、生产规模、营业收入、员工情况、研发情况及研发投入强度、以及能够体现申报单位实力相关业绩、地位、荣誉等情况，500字以内）

	










	二、项目情况

	（一）榜单内容（包括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，此为榜单内容及立项评审、验收考核的主要依据，文字须准确简洁，500字以内）

	1.研究内容：



2.考核指标（主要成果、技术参数指标、知识产权等）：




	（二）主要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

	1.研究内容（详述主要研究内容，字数1500字以内）：









2.拟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（字数500字以内）：










	（三）主要创新点（500字以内）

	

	（四）项目必要性（简述国内外技术发展现状、项目对促进企业发展的意义作用，500字以内）

	








	（五）项目应用场景及预期效益（简述项目成果应用场景和前景，预期年新增产能、产值等，500字以内）

	










	（六）考核指标（具体技术、性能指标及指标值，项目执行期内申请知识产权数量等）
考核指标是指与研究内容相关,能够科学反映研究水平、可定量考核的指标。指标选取原则上从指标库中进行选择,如有特殊性指标,可进行添加。已填报指标内容,立项后原则上不能更改,将作为项目评审、验收及绩效评价的依据,请根据实际情况谨慎填写。
具体填报要求:
1.核心指标为项目评审、验收考核、绩效评价重点考察指标,核心指标为必填指标;
2.辅助指标为项目验收的辅助参考依据,项目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填写,辅助指标均为选填指标;
3.“其他”类指标为申报单位自主申报的特殊性指标,如有填写需在“具体技术、性能指标参数”中注明验收考核方式。

	指标类型
	填报类别
	指标名称
	预期指标值
	指标单位
	考核指标内容
（此内容与榜单内容中的考核指标一致）

	核心指标
	必填
	项目创新成果（可单选或多选，至少填报一项）
	新技术
	
	项
	

	
	
	
	新工艺
	
	项
	

	
	
	
	新材料
	
	种
	

	
	
	
	新装备
	
	台/套
	

	
	
	
	新产品
	
	个
	

	
	
	
	新品种（系）
	
	个
	

	辅助指标
	选填
	申请知识产权（项目执行期内申请知识产权数量）
	发明专利
	
	件
	/

	
	
	
	植物新品种
	
	件
	/

	
	
	
	国家级
农作物品种
	
	件
	/

	
	
	
	国家新药
	
	件
	/

	
	
	
	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
	
	件
	/

	
	
	
	实用新型专利
	
	件
	/

	
	
	
	外观设计
	
	件
	/

	
	
	
	软件著作权
	
	项
	/

	
	
	
	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
	
	件
	/

	
	
	
	药品（器械）
批件
	
	件
	/

	其他指标
	选填
	发榜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其它适用于项目的考核指标，请根据实际需要填报（可不填）。
	/
	/
	请描述其他指标具体指标值及验收考核方式。




	（七）对揭榜单位要求（希望与哪类单位开展合作，对揭榜方所属领域和水平的要求，300字以内）

	

	（八）知识产权权属要求（300字以内）

	

	（九）其他要求（500字以内）

	




	三、申报单位及推荐部门意见

	（一）申报单位承诺：

	1.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和有效，符合申报条件。
2.有良好的科研诚信和社会信用，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或违规违法行为，未被列入联合惩戒名单。
3.申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、科学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等信息。
4.项目立项后，按照技术开发（委托）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，推动协助揭榜单位完成相关攻关任务。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（二）推荐单位意见：

	我单位承诺已就该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查，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申报。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	四、附件材料

	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，生产经营、科技创新方面的证明材料和荣誉证书等，包括企业主营产品、营业收入、生产能力、生产条件、行业地位、研发投入、科技人员、研发条件、知识产权等。
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截至到项目申报上一月份的《无欠税证明》及《单位参保证明》
②生产经营、科技创新方面的证明材料和荣誉证书等
③财务审计报告
④研发投入证明材料
⑤技术开发（委托）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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